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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粮食物资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推进粮食物资领域依法行政工作，规范粮食

物资行政处罚行为，确保公平、公正地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

《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》《浙江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

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号），结合

浙江省粮食物资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各级粮食物资行政主管部门或承担粮食物资

领域执法工作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（以下简称“粮食物资行政

执法部门”）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适用本办法及《浙江省粮

食物资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。

粮食物资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应当遵

循公正、公开、过罚相当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正确

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。因适用裁量权基准将导致个案处罚明

显不当的，粮食物资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在不与法律、法规和

规章相抵触的情况下经本部门集体讨论后变通适用。

第三条 各级粮食物资行政执法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

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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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有违法所得，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，应当予以没

收。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。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，不得给予两次以

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

给予罚款处罚的，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。

第五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

政处罚：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三）主动供述粮食物资行政执法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

行为的；

（四）配合粮食物资行政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

表现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

政处罚的。

第六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

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

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粮食物资行

政执法部门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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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实施行政处罚，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但是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，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

为是违法的，适用新的规定。

第八条 粮食物资行政执法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之前，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

理由、依据（含裁量权基准）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

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

第九条 本实施办法由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及《浙江省粮食物资领域行政处罚

裁量权基准》（第一批）自 2024年 2月 5日起施行。有效期

3年。原《浙江省粮食局关于印发<浙江省粮食行政机关行使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考标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浙粮发

〔2009〕79号）同时废止。


